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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 

完成国务院国资委资产评估备案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力”、“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上述事宜已经 2016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 2016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2017 年 5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6 日、2017 年 5 月 26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

交易的标的资产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

的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报告》（沪东洲资评报字【2016】

第 0994053号）。 

近期，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已完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并取得

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 20170021）,备案结果与公告的资产评估结

果一致。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中国证监会核准等多项审批程序，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四日  


